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惠卿  

代  理  人  何乃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市○○區○○○路0段00號0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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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代  理  人  王怡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官文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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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亮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於民

國115年3月26日所為之裁定，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正本及原本之附表，應更正為如本件裁定之附表。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此於裁定亦準用之，同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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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婉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思慈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

（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

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

-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

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F=E-B）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

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

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

（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707 0 10,952 10,952 104,941 104,94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0,924 0 41,139 41,139 394,185 394,18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9,943 0 5,635 5,635 53,989 53,98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8,295 0 9,149 9,149 87,659 87,65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2,915 0 10,915 10,915 104,583 104,583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5,760 0 8,261 8,261 79,152 79,152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1,754 0 13,395 13,395 128,351 128,351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0,803 0 29,030 29,030 278,161 278,161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1,495 0 5,041 5,041 48,299 48,299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4,548 0 5,939 5,939 56,910 56,910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75,448 0 12,011 12,011 115,090 115,090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3,336 0 4,035 4,035 38,667 38,66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1,601 0 2,538 2,538 24,320 24,320

總計 7,571,529 0 172,680 172,680 1,514,306 1,514,30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2.28%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C） 628,68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456,000

備註：

1.慶豐銀行債權已於98年6月間讓與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債權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優先權債權11,564元為不免責債權，故未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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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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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惠卿  
代  理  人  何乃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市○○區○○○路0段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代  理  人  王怡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官文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法定代理人  陳亮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所為之裁定，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正本及原本之附表，應更正為如本件裁定之附表。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於裁定亦準用之，同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婉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思慈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707

		0

		10,952

		10,952

		104,941

		104,94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0,924

		0

		41,139

		41,139

		394,185

		394,18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9,943

		0

		5,635

		5,635

		53,989

		53,98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8,295

		0

		9,149

		9,149

		87,659

		87,65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2,915

		0

		10,915

		10,915

		104,583

		104,583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5,760

		0

		8,261

		8,261

		79,152

		79,152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1,754

		0

		13,395

		13,395

		128,351

		128,351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0,803

		0

		29,030

		29,030

		278,161

		278,161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1,495

		0

		5,041

		5,041

		48,299

		48,299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4,548

		0

		5,939

		5,939

		56,910

		56,910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75,448

		0

		12,011

		12,011

		115,090

		115,090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3,336

		0

		4,035

		4,035

		38,667

		38,66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1,601

		0

		2,538

		2,538

		24,320

		24,320



		總計

		7,571,529

		0

		172,680

		172,680

		1,514,306

		1,514,30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2.28%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C）

		


		


		


		


		


		628,68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456,000



		備註：
1.慶豐銀行債權已於98年6月間讓與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債權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優先權債權11,564元為不免責債權，故未予列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惠卿  

代  理  人  何乃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市○○區○○○路0段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代  理  人  王怡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官文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法定代理人  陳亮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於民

國115年3月26日所為之裁定，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正本及原本之附表，應更正為如本件裁定之附表。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此於裁定亦準用之，同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婉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思慈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707 0 10,952 10,952 104,941 104,94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0,924 0 41,139 41,139 394,185 394,18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9,943 0 5,635 5,635 53,989 53,98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8,295 0 9,149 9,149 87,659 87,65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2,915 0 10,915 10,915 104,583 104,583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5,760 0 8,261 8,261 79,152 79,152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1,754 0 13,395 13,395 128,351 128,351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0,803 0 29,030 29,030 278,161 278,161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1,495 0 5,041 5,041 48,299 48,299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4,548 0 5,939 5,939 56,910 56,910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75,448 0 12,011 12,011 115,090 115,090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3,336 0 4,035 4,035 38,667 38,66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1,601 0 2,538 2,538 24,320 24,320 總計 7,571,529 0 172,680 172,680 1,514,306 1,514,30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2.28%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C）      628,68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456,000 備註： 1.慶豐銀行債權已於98年6月間讓與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債權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優先權債權11,564元為不免責債權，故未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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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惠卿  
代  理  人  何乃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市○○區○○○路0段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代  理  人  王怡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官文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法定代理人  陳亮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所為之裁定，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正本及原本之附表，應更正為如本件裁定之附表。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於裁定亦準用之，同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婉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思慈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707

		0

		10,952

		10,952

		104,941

		104,94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0,924

		0

		41,139

		41,139

		394,185

		394,18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9,943

		0

		5,635

		5,635

		53,989

		53,98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8,295

		0

		9,149

		9,149

		87,659

		87,65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2,915

		0

		10,915

		10,915

		104,583

		104,583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5,760

		0

		8,261

		8,261

		79,152

		79,152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1,754

		0

		13,395

		13,395

		128,351

		128,351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0,803

		0

		29,030

		29,030

		278,161

		278,161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1,495

		0

		5,041

		5,041

		48,299

		48,299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4,548

		0

		5,939

		5,939

		56,910

		56,910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75,448

		0

		12,011

		12,011

		115,090

		115,090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3,336

		0

		4,035

		4,035

		38,667

		38,66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1,601

		0

		2,538

		2,538

		24,320

		24,320



		總計

		7,571,529

		0

		172,680

		172,680

		1,514,306

		1,514,30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2.28%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C）

		


		


		


		


		


		628,68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456,000



		備註：
1.慶豐銀行債權已於98年6月間讓與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債權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優先權債權11,564元為不免責債權，故未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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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市○○區○○○路0段00號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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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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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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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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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法定代理人  陳亮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所為之裁定，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正本及原本之附表，應更正為如本件裁定之附表。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於裁定亦準用之，同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婉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思慈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707 0 10,952 10,952 104,941 104,94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0,924 0 41,139 41,139 394,185 394,18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9,943 0 5,635 5,635 53,989 53,98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8,295 0 9,149 9,149 87,659 87,65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2,915 0 10,915 10,915 104,583 104,583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5,760 0 8,261 8,261 79,152 79,152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1,754 0 13,395 13,395 128,351 128,351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0,803 0 29,030 29,030 278,161 278,161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1,495 0 5,041 5,041 48,299 48,299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4,548 0 5,939 5,939 56,910 56,910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75,448 0 12,011 12,011 115,090 115,090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3,336 0 4,035 4,035 38,667 38,66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1,601 0 2,538 2,538 24,320 24,320 總計 7,571,529 0 172,680 172,680 1,514,306 1,514,30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2.28%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C）      628,68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456,000 備註： 1.慶豐銀行債權已於98年6月間讓與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債權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優先權債權11,564元為不免責債權，故未予列入。       

　　　



